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闽南师范大学教材管理办法 

 

第一章  总  则 

第一条  教材管理是学校教学管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

保证教学质量和实现培养目标的前提。为更好地适应高校教材工

作的变革趋势，完善和规范我校教材管理模式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本办法中所指教材为闽南师范大学全日制普通本科

学生使用的教材和教师授课使用的教学用书。 

第二章  教材选用 

第三条  选用教材应符合人才培养方案和教学大纲的要求，

应具有较强的思想性、科学性、先进性和教学上的适应性，有利

于学生知识的汲取、能力的提高和素质的培养。 

第四条  教材选用应当与我校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相匹配。 

第五条  每门课程只能选用一种教材，不得征订习题集或教

辅类材料。 

第六条  原则上要求选用正式出版的教材，未出版的允许以

讲义形式试用 1-2个学期。鼓励教师编写并正式出版适应我校人才

培养目标与教学需求的精品教材。 

第七条  各教学单位应严把教材质量关，所有选用教材必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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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过院系教学指导委员会审核、论证，未设教学指导委员会的单

位应组织专人审核、论证。 

第三章  教材征订 

第八条  教材征订分春、秋两季进行，每学期各教学单位应

按时报订下一学期的教材，原则上不得跨学期或跨学年征订。 

第九条  教材征订由教务处统筹安排，严禁教学单位或教师

个人私自向学生出售教材。 

第十条  为保证教学质量，避免教材版本不统一或无教材的

现象，教材实行统一征订，原则上要求学生所上课程均应征订教

材。 

第十一条  教材征订数量应力求准确，各教学单位确定开课

教材版本后，应要求学生以班级为单位报订各门课程教材的征订

名单和数量；新生班级第一学期按招生录取人数报订。 

第十二条  教材一经征订，原则上不得更换。若因特殊原因

要求更换，应由所在教学单位教学指导委员会同意并报教务处审

批通过方可。 

第四章  教材发放 

第十三条  学生教材由教材供应商在每学期开学时在指定地

点发放，学生应以班级为单位集中领取。 

第十四条  教师用书由教材供应商在每学期开学时送达各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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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单位。 

第十五条  教材发放后，除因质量问题外，一般不予退换。 

第十六条  因学籍异动等原因要求退书的，应经院系教学秘

书和分管教学的领导同意，在规定时间内以班级为单位统一向供

应商集中办理退书手续。 

第十七条  教材集中发放后，如需要补订或单独购买教材（零

售）的，应以班级为单位在规定时间内统一办理。 

第五章  教材款结算 

第十八条  学校通过公开招标的形式确定教材供应商和教材

折扣率，一般每两年招标一次，每次引进两家供应商。教材款按

照实际领用的教材数量和折扣率（实洋）结算。 

第十九条  学校不再收取教材代办费，不再统一办理教材款

结算业务。学生教材款由教材供应商以班级为单位直接向学生收

取；教师用书款由教材供应商直接向教学单位收取。 

第二十条  各教学单位应有专人负责教材管理工作；各班级

应委派 1-2名班委专门负责教材征订和教材款结算工作；新生班级

第一学期应委派高年级带班学生进行指导。 

第二十一条  学生或教学单位不得以任何理由拒交或拖欠教

材款。 

第二十二条  本办法从 2015年秋季开始施行，原《漳州师范

学院关于教材征订的管理办法》（漳师院〔2005〕53号）、《漳州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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范学院关于教材样书管理的暂行规定》（漳师教〔2006〕83 号）、

《漳州师范学院教材管理暂行规定》（漳师院〔2007〕157 号）同

时废止，如我校以往颁发的文件与本办法相抵触，以本办法为准。 


